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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控股股東股份抵押

本公佈乃卓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刊發。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刊發之公佈，內容有關卓爾發展投資有限公
司（由閻志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控股股東」）押記本公司888,000,000股股份（「押記股份」）
予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貸款人」）作為貸款人向本公司提供定期貸款融資（「貸
款」）之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向貸款人全額償付貸款，並且控股股東已知會本公
司，押記股份已解除及相關股份質押之解除程序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

於本公佈日期，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7,542,545,268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70.19%。

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卓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閻志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八名成員所組成，其中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閻志先生、于剛博士、
崔錦鋒先生及彭池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家輝先生、吳鷹先生、衛哲先生及朱
征夫先生。


